附件1
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、三八红旗手、三八

红旗集体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

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王  冰 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        王  萍  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、主席

副组长：裴红卫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        呼志辉  省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成  员：姜雪原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张静博  省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部长

办 公 室：

主  任：张静博（兼）

        姜雪原（兼）

成  员：王剑超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李维业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办公室一级调研员
        韩淑瑜  省妇女联合会机关纪委书记

        邱  璐  省妇女联合会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
附件2
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、三八红旗手、三八

红旗集体表彰和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地区/单位
	省三八红

旗手标兵

表彰名额

（名）
	省三八红旗手
	省三八红旗集体

	
	
	表彰名额

（名）
	推荐名额

（名）
	表彰名额（个）
	推荐名额（个）

	长  春
	1
	25
	30
	12
	13

	吉  林
	1
	14
	17
	8
	9

	四  平
	1
	7
	8
	4
	5

	辽  源
	1
	4
	5
	2
	3

	通  化
	1
	6
	7
	3
	4

	白  山
	1
	5
	6
	3
	4

	松  原
	1
	9
	11
	5
	6

	白  城
	1
	8
	10
	3
	4

	延  边
	1
	9
	11
	3
	4

	长白山开发区
	
	1
	2
	1
	2

	梅河口市
	
	2
	3
	1
	1

	省中直机关
	1
	4
	4
	2
	2

	省高校工委
	
	3
	3
	2
	2

	省国资委
	
	1
	1
	
	

	省工商联
	
	1
	1
	
	

	省军区
	
	
	
	1
	1

	武警吉林省总队
	
	1
	1
	
	

	合  计
	10
	100
	120
	50
	60


注：1.省三八红旗手标兵，各地均可差额推荐；2.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可根据综合评审、考核等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表彰推荐名额分配。

附件3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

推 荐 审 批 表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是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推荐审批用表，必须如实填写，不得作假，违者取消评选资格。

二、本表一律打印填写，不得随意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GB－2312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Times New Roman格式阿拉伯数字。
三、填写内容必须完整准确。“籍贯”填写精确到县（区、市）；“参加工作时间”精确到月；“职务职级”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；“工作单位”填写规范全称。
四、“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”填地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。
五、“主要事迹”要求以第三人称叙述，力求简明、重点突出，字数控制在1200字左右。

六、推荐审核意见部分，按照工作单位隶属关系填写。如：工作单位属市（州）级的则“县级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，属省级部门（单位）的则“市、县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。

七、本表上报一式3份，规格为A4纸双面打印。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（近期小2寸正面半身免冠蓝底彩色照片）

	民    族
	
	籍    贯
	
	
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历学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现任职务
	
	职务职级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通信地址
	

	工作单位

联系电话
	
	个人联系电话
	

	获得吉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时间
	

	拟授予称号
	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
	表彰层级
	省级工作部门

	工

作

简

历
	
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处分
	

	主要事迹

	


	主要事迹

	

	所在单位

意    见
	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推荐单位

意    见
	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	各级人社部门、妇联组织审核、审批意见

	县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县级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	市（州）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	市（州）级

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	省妇女

联合会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4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

推 荐 审 批 表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是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推荐审批用表，必须如实填写，不得作假，违者取消评选资格。

二、本表一律打印填写，不得随意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GB－2312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Times New Roman格式阿拉伯数字。
三、填写内容必须完整准确。“籍贯”填写精确到县（区、市）；“参加工作时间”精确到月；“职务职级”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；“工作单位”填写规范全称。
四、“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”填地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。
五、“主要事迹”要求以第三人称叙述，力求简明、重点突出，字数控制在1200字左右。

六、推荐审核意见部分，按照工作单位隶属关系填写，如工作单位属市（州）级的则“县级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，属省级部门（单位）的则“市、县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。

七、本表上报一式3份，规格为A4纸双面打印。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（近期小2寸正面半身免冠蓝底彩色照片）

	民    族
	
	籍    贯
	
	
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历学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现任职务
	
	职务职级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通信地址
	

	工作单位

联系电话
	
	个人联系电话
	

	拟授予称号
	吉林省三八红旗手
	表彰层级
	省级工作部门

	工

作

简

历
	
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处分
	

	主要事迹

	


	主要事迹

	

	所在单位

意    见
	（公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	推荐单位

意    见
	（公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
	各级人社部门、妇联组织审核、审批意见

	县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	县级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	市（州）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	市（州）级

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	省妇女

联合会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5
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

推 荐 审 批 表

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是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审批用表，必须如实填写，不得作假，违者取消评选资格。
二、本表一律打印填写，不得随意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GB－2312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Times New Roman格式阿拉伯数字。
三、填写内容必须完整准确。“集体名称”填写全称，临时集体应在集体名称后标注“（临时集体）”；“集体类型”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业或其他，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“集体级别”栏填写“无”；“单位所在行政区划”须精确到县（区、市）。
四、“集体所属单位”填集体所属机构的全称，如无所属单位，填写集体名称。

五、“基本情况介绍”主要包括本集体机构设置、人员概况、职能职责、主要业务等内容，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。
六、“主要事迹”要求以第三人称叙述，力求简明、重点突出，字数控制在1200字左右。

七、推荐审核意见部分，按照集体所属层级填写，如集体属市级集体，则“县级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，属省级部门（单位），则“市、县相关部门意见”栏无需填写。
八、本表上报一式3份，规格为A4纸双面打印。
	集体名称
	
	集体类型
	

	集体级别
	
	所在行政区划
	

	集体人数
	
	其中女性人数
	

	集体主要

负责人姓名
	
	集体主要

负责人职务
	

	集体所属单位
	
	集体所属单位

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
	拟授予称号
	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
	表彰层级
	省级工作部门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处分
	

	基本情况介绍

	


	主要事迹

	


	主要事迹

	

	申报单位

意    见
	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推荐单位

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各级人社部门、妇联组织审核、审批意见

	县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	县级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	市（州）级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	市（州）级

妇联

审核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	省妇女

联合会

审批意见
	（公  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6
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（标兵）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姓名：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（职级）：         

	组织

人事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纪检

监察

机关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安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统战

部门

意见
	（仅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需要征求）

（公  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此表一式3份，随推荐审批表报送2份，各地区妇联留存1份。

2.如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，请参照此表自行制作表格，或提供书面材料。

附件7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（标兵）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
（企业负责人、社会组织负责人）

姓名：       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发展改革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税务部门意见：  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组织部门意见：

(仅限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)

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上级纪检（监察）部门意见：

(仅限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)

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审计部门意见：

(仅限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)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统战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工商联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上级党委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民政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社会组织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行业主管部门（业务主管单位）意见：

（仅限社会组织负责人需要征求）

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统战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需要征求）

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	


注：1.非公企业负责人在征求公安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人社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统战部门、工商联、上级党委、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；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在征求公安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人社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上级组织、上级审计和上级纪检（监察）部门意见；社会组织负责人在征求公安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注册地民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（业务主管单位）意见；推荐对象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征求公安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统战部门意见。

2.此表一式3份，随推荐审批表报送2份，各地区妇联留存1份。

3.如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，请参照此表自行制作表格，或提供书面材料。
附件8

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
（机关、事业单位）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组织

人事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纪检

监察

机关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公安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此表一式3份，随推荐审批表报送2份，各地区妇联留存1份。

2.如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，请参照此表自行制作表格，或提供书面材料。
附件9

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
（企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）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发展改革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税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组织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上级纪检（监察）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审计部门意见：

（仅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统战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工商联意见：

（仅限非公企业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民政部门意见：

（仅限社会组织需要征求）

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行业主管部门（业务主管单位）意见：

（仅限社会组织需要征求）

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非公企业在征求公安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人社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统战部门、工商联意见；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征求公安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人社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上级组织部门、上级审计和上级纪检（监察）部门意见；社会组织在征求公安部门意见的同时，还应征求注册地民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（业务主管单位）意见。

2.此表一式3份，随推荐审批表报送2份，各地区妇联留存1份。

3.如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，请参照此表自行制作表格，或提供书面材料。

附件10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推荐对象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姓名
	基本情况
	主要事迹
	获得荣誉

	
	
	（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职务、职级、职称、参加工作时间）
	（200字以内）
	


  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附件11

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推荐对象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姓名
	基本情况
	主要事迹
	获得荣誉

	
	
	（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职务、职级、职称、参加工作时间）
	（200字以内）
	
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：             
附件12

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部门名称
	单位级别
	人员总数
	女性人数
	负责人姓名
	联系电话
	主要事迹
	获得荣誉

	
	
	（科级、县级、市州级、省级）
	
	
	
	
	（200字以内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：            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2023年10月9日印发


